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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 9 屆第 3 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 106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三）12 時 45 分至 13 時 4 分 

地  點 本院紅樓 302 會議室 

主  席 段委員宜康 

協商主題 1.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

文修正草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組織條例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與「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岸巡防總局各地區巡防局組織通則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案。 

2.併案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及委員葉宜津等 20 人擬具「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草案

」案。 

3.協商行政院函請審議「交通部鐵道局組織法草案」案。 

4.協商委員蔡適應等 23 人擬具「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主席：今天要協商的法案計有 4 案，第一案至第三案為「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

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等案、「交通部高速公路局組織法草案」及「交通部鐵道局

組織法草案」，委員會審查時所做決議是不須協商，但提報院會時被提議交付協商；第四案則

是委員會即決議交付協商，現在依序進行協商和處理，之後逐案做成協商結論，並送請未到場

黨團簽署。 

先處理第一案。修正行政院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總局組織條例第十條及第十一條條文的目的

是為使岸巡和洋巡的特定人員有交流的空間，委員會審查時已經討論得非常清楚，請問各位，

有無其他意見？（無）無其他意見，照審查結果通過。 

現在處理第二案。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無）無其他意見，照審查結果通過。 

現在處理第三案。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無）無其他意見，照審查結果通過。 

現在處理第四案。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 

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們還是認為將僑務委員任期由三年修正為二年有

所不妥，華僑中仍有具不同意識型態者，而僑務委員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協助台灣進行國民外交

，在正式外交關係不那麼順利時，他們可以扮演民間交流、民間外交的角色。我們認為任期定

為三年能與執政黨總統當選人交錯，有助於凝聚海外僑胞。其實大家都是為台灣的整體利益而

進行國民外交，如果能有不同意識型態的僑務委員來收攏或與這些在海外有不同想法的僑胞溝

通，應當更能達到協助台灣整體外交利益的目的。所以我們認為僑務委員任期不必完全符合總

統當選人任期，這樣對台灣外交更有助益，所以認為此事應可再進行協商，讓討論更為周延和

完整。 

主席：請蔡委員適應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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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委員適應：主席、各位同仁。本案修正重點有二，一個是將人數由 180 人改為 200 人，一個是將

任期由三年改為二年。這個案子已經擱置了兩個會期，之所以會拖這麼久是因為大家對此有不

同意見，討論了相當久，長達一年以上。其實除了僑務委員外，僑務委員會已將僑務諮詢委員

和僑務顧問的任期改為二年，現在要修正這個法是因為今年年底將由總統重新聘任新一任僑務

委員，且依照地域別聘任，所以每位僑務委員的任期都不同，而且經聘任後並無退休條款，必

須做滿任期。如果某位委員在受聘後發現情況與他設想的不同，故意擺爛三年，政府也不好意

思要他自動離職，但有些比較積極的僑務委員有意連任，連任結果就成為任職六年，致使僑胞

反映僑務委員的新陳代謝太慢。我們因此提出修正案，由於是依地域別分別聘任，所以有些人

也會跨越總統任期，新舊任總統交接完畢後，還有一年左右可以決定要續聘原來的僑務委員或

是新聘他人。我們認為二年一任的優點為不會造成僑務委員在任太長時間，比如一連任就是六

年，做得好也就算了，有些卻是在上任後才發現自己的性格不合，或因工作環境變更，無法繼

續服務。由於這是無給職，除非他自己辭職，否則無法要求他離職，因此我們才會認為應比照

僑務顧問和僑務諮詢委員的作法，將僑務委員的任期同樣改為二年。一方面可以加速新陳代謝

，一方面也可避免發生總統上任一、二年後都無法聘任新任僑務委員的情形，比如小英總統上

任後就必須到今年年底才可聘任新一任僑務委員。 

這個案子已經討論了一年多，之所以希望能在這個會期通過，是為了讓僑務委員會在下會期

進行人事安排時有新的規章可依循，若遭延宕，下次聘請僑務委員就會出現問題了，所以此一

修正是有實質需要的，懇請林委員為洲和國民黨黨團支持。 

主席：即便修法通過，蔡總統也要到今年年底才能任命僑務委員，此一修正只是不讓未來的總統面

臨現在遇到的困擾。 

請林委員為洲發言。 

林委員為洲：主席、各位同仁。蔡委員提到如果任期不修正會有些負面效果，但就算定為二年，連

任一次就是任職四年，雖然人事可以更替得快一點，不過假如他不作為，無論任期如何定都會

有同樣的問題。何況任期定為二年是比較特別的規定，目前不論是榮譽職或有給職委員的任期

一般都是四年，定為三年就已經算是比較少的。需經本院行使同意權的委員甚至有任期為六年

的，跨越總統任期、須獨立行使職權的委員，如 NCC 委員、公平會委員、大法官、監察委員、

考試委員等的任期還更長。現在要將僑務委員的任期縮短為二年，雖然有其正面意義，但一定

也有負面效果，我們認為這部分還是應該規定得更仔細、周延一點，所以不同意此一修正。 

主席：今天協商的第一案至第三案，名稱、條文及附帶決議均照審查結果通過，第四案回報院會協

商不成立，請問各位，有無異議？ 

蔡委員適應：林委員的意見是堅持任期維持三年，對其他修正則沒有異議，若是如此，為使法律修

正案順利通過，那就尊重國民黨黨團意見，將第四條修正為「本會置僑務委員九十人至二百人

，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為無給職。」，這樣比較能達成共識，至於任期的部分，之後再設

法處理。 

主席：請問各位，對上述修正有無異議？ 

呂副委員長元榮：（在席位上）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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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經協商，僑務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修正為「本會置僑務委員九十人至二百人，任期三年，得

連任一次，為無給職。」，請問各位，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今日協商會議進行至此，現在散會。 

散會（13 時 4 分） 

 

 

協商主持人：段宜康             

協 商 代 表：林為洲  蔡適應  尤美女  廖國棟  蔡易餘  

柯建銘  葉宜津  李俊俋  王育敏  李鴻鈞  

徐永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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